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肖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胜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赵广亮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１５１

，

７１４

，

９６２．５９ ４７

，

９２０

，

９２２．２５ １０３

，

５９４

，

９６９．４３ ４６．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０

，

２６２

，

８２０．２５ ２

，

６４３

，

４４４．０１ ２７

，

７８５

，

８８２．２７ ８．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２５

，

１７８

，

７７４．７７ １

，

０１５

，

２７４．７１ ２７

，

７２５

，

９８５．５８ －９．１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

，

６９６

，

９００．５３ ９

，

０６０

，

５２０．５１ ２

，

３１７

，

８９３．８９ ５９．４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１０ －４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１０ －４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９％ ０．４５％ ５．２５％ －３．４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２

，

００８

，

７６４

，

９９５．７０ ２

，

０３２

，

５１８

，

８４７．８３ ２

，

０３２

，

５１８

，

８４７．８３ －１．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７０６

，

１０１

，

３６０．９４ １

，

６７５

，

８５７

，

１１８．５９ １

，

６７５

，

８５７

，

１１８．５９ １．８０％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0%

股权在

2015

年

12

月

3

日完成资产过户

,

上

海华明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

定

,

公司本次企业合并在会计上应认定为反向购买

,

购买日确定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基于以上信息

,

公司

2016

年一季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

,

其中

2016

年一季度

的合并财务报表包括原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

,

而

上年同期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需要追溯调整

,

只包括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

根据本公司

2016

年

3

月

31

日发布的〔

2016

〕

025

号公告

,

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264.34

万元

,

该数据取自原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一季度数据

(

具体见本公司

2015

年

4

月

8

日发布的

《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本次企业合并在会

计上应认定为反向购买

,

购买日确定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因此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

当追溯调整

,

所以

2015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调整后将只包括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2015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据

,

不包括原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据

,

因此上表中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从人

民币

264.34

万元追溯调整为

27,785,882.27

元

,2016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按调整后的口

径同比上年同期增长

8.91%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５１９

，

４４３．９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

，

７６３

，

６４５．７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６５４

，

５８０．３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９

，

３２９．４２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９１２

，

７５１．４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８

，

６８５．３９

合计

５

，

０８４

，

０４５．４８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５

，

９２７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华明电力设

备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３４％ １６８

，

７６３

，

０２３ １６８

，

７６３

，

０２３

深圳安信乾能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９．４３％ ４７

，

７３２

，

１８１ ４７

，

７３２

，

１８１

广州汇垠华合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自然人

４．５０％ ２２

，

７７４

，

３２７ ２２

，

７７４

，

３２７

质押

２０

，

４９０

，

０００

郭伯春 境内自然人

３．５７％ １８

，

０８０

，

０５０ １８

，

０８０

，

０５０

刘毅 境内自然人

３．５７％ １８

，

０６２

，

４５１ １８

，

０６２

，

４５１

李胜军 境内自然人

３．５７％ １８

，

０５５

，

７０９ １３

，

５４１

，

７８２

珠海普罗中合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９４％ １４

，

８９３

，

２８３ １４

，

８９３

，

２８３

广州宏璟泰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７２％ １３

，

７４２

，

３７６ １３

，

７４２

，

３７６

质押

６

，

８７０

，

０００

上海国投协力发

展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７０％ １３

，

６７２

，

７４３ １３

，

６７２

，

７４３

北京中金国联元

泰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３％ ９

，

７６６

，

２８５ ９

，

７６６

，

２８５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管彤

４

，

９２８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胜军

４

，

５１３

，

９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３０６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丽华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彭皓琳

９５０

，

３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曹震涤

７４３

，

６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事

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３

，

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单国玲

４１９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左亚峥

４１３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李胜军、刘毅、郭伯春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解除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应收票据报告期期末较报告期期初减少

32.43%,

主要是报告期内到期托收的承兑汇票较收到的承

兑汇票增加所致。

2

、预付款项报告期期末较报告期期初增加

256.60%,

主要是报告期光伏电站项目

EPC

合同预付了部分

对供应商的材料采购款所致。

3

、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期末较报告期期初增加

327.08%,

主要是报告期为了增加闲置募集资金收益

,

购

买了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所致。

4

、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期末较报告期期初减少

32.20%,

主要是报告期支付了

2015

年绩效工资所致。

5

、应交税费报告期期末较报告期期初减少

50.17%,

主要是报告期计提的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6

、营业收入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46.45%,

主要是

(1)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向购买的会

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报告期合并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同期数据为

上海华明的数据

,

因此大幅增长。

(2)

上海华明的电力设备业务也在稳步增长。

7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83.96%,

主要是

:(1)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处

理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报告期合并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同期数据为上海

华明的数据

,

因此大幅增长。而原法因数控的数控机床业务的毛利率与上海华明的电力设备业务的毛利率

差别较大

,

造成营业成本增长比例与营业收入增长比例差异较大。

(2)

上海华明的电力设备业务收入增加形

成的营业成本增加。

8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

62.01%,

主要是

(1)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处

理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本报告期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同期数据为上海华

明的数据

,

因此大幅增长。

(2)

上海华明计提的增值税增加

,

相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随之增加。

9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74.42%,

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原

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本报告期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同期数据为上海华明的

数据

,

因此大幅增长。

10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80.54%,

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

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本报告期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同期数据为上海华明

的数据

,

因此大幅增长。

11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209.11%,

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

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本报告期合并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同期数据为上海

华明的数据

,

报告期取得利息收入及产生的汇兑收益较多

,

而上年同期上海华明产生了贷款利息支出。

12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65,480.36

元

,

主要原因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向购买的

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本报告期合并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同期数

据为上海华明的数据

,

报告期公司取得委托理财收益

,

而上年同期上海华明没有取得委托理财收益。

13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4285.86%,

主要是

:(1)

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向购

买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报告期合并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同期

数据为上海华明的数据

,

因此大幅增长。

(2)

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14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804.38%,

主要是报告期发生了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520,840.70

元。

15

、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1,169,292.37

元

,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华明土耳其处于业务开展初期而

产生亏损所致。

1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112,332.37

元

,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华明土耳其处

于业务开展初期而产生亏损所致。

17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40%,

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处

理原则进行编制。 在计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时所用的股票数量为购买上海华明资产定向增发的股票

数量

280,777,537

股

,

而在计算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时所用的股票数量为本公司发行在外的所有普通股股票

数量

506,159,420

股。

18

、稀释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40%,

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处

理原则进行编制。 在计算上年同期稀释每股收益时所用的股票数量为购买上海华明资产定向增发的股票

数量

280,777,537

股

,

而在计算报告期稀释每股收益时所用的股票数量为本公司发行在外的所有普通股股票

数量

506,159,420

股。

19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85.35%,

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

完成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

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报告期合并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

年同期数据为上海华明的数据

,

因此大幅增长。

20

、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加

37.71%,

主要是收到的出口退税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1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3748.56%,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

年同期大幅增加。

2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12.56%,

主要是

:(1)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

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报告期合并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同期数据为上海华明的数据

,

因此大幅增长。

(2)

公司光伏电站项目

EPC

合同预付了部分供应商材料采

购款。

2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50.94%,

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

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报告期合并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同期数据为上海华明的数据

,

因此大幅增长。

24

、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121.72%,

主要是

:(1)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

,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向购买

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报告期合并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同期数

据为上海华明的数据

,

因此大幅增长。

(2)

报告期支付的增值税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2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62.99%,

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

完成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

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报告期合并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

年同期数据为上海华明的数据

,

因此大幅增长。

26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53,000,000.00

元

,

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

成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

向购买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报告期合并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

同期数据为上海华明的数据

,

报告期委托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

而上年同期没有发生。

27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322,802.58

元

,

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5

年

12

月完

成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财务报表应按照反

向购买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基于此规定

,

报告期合并数据为原法因数控及上海华明的合并数据

,

上年

同期数据为上海华明的数据

,

报告期取得了理财产品利息收益

,

上年同期没有发生。

2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43.89%,

主要是报告期购置

固定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9

、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21,000,000.00

元

,

主要是报告期为了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

购买银

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所致。

3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8,000,000.00

元

,

主要是报告期支付了

2015

年重

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费用。

31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4,000,000.00

元

,

主要是报告期办理银行承兑汇

票存放的保证金减少了

4,000,000.00

元。

3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增加

152.72%,

主要是报告期产生了汇兑收益

,

而上年同期发

生汇兑损失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详见

〔

2016

〕

016

号公告

),

决定设立全资子公司经营上市公司现有的钢结构数控装备业务

,

子公司山东法因智能设

备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经工商核准成立

,

详见〔

2016

〕

024

号公告。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按照董事会决

议

,

以钢结构数控机械装备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负债、货币资金等投资于山东法因智能设备有限公

司

,

相关人员一并转移。目前

,

相关产权转移手续正在积极办理中。产权转移手续办理完毕后

,

公司的整体组

织架构将更加清晰、运行更加有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法因智能设备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６

〕

０１８

号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北京中金国联元泰投资发

展中心（有限合伙）、珠海

普罗中合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国投创新

（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北京国投协力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

国投协力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安信乾能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限售

承诺

自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转让，自本次上市首日起

２４

个月内转让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严格履行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集团有

限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１

、自上市首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得转让。

２

、如华明集团按

照其与公司签订的《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的约定，负有

盈利补偿责任或减值补偿

责任的，则华明集团因本次

发行所获公司股份的解锁

以其承担的补偿责任解除

为前提。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

６

个月内，如法因数控股票

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

完成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的，华明集团通过

本次重组获得的法因数控

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６

个

月。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严格履行

广州宏璟泰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限售

承诺

自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转让，自本次上市首日起

２４

个月内转让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严格履行

广州汇垠鼎耀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广州汇垠华

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中金国联泰和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限售

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公司股

票自上市首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严格履行

肖日明、肖毅、肖申 同业竞争

（

１

）本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上海华明及其下属

企业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活动，未来也不会直接或间

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

营）从事与上市公司、上海

华明及其下属企业有实质

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

争的业务活动。（

２

）若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

来从事的业务或所生产的

产品与上市公司、上海华明

及其下属企业构成竞争关

系，上市公司、上海华明有

权按照自身情况和意愿，采

用必要的措施解决同业竞

争问题，该等措施包括但不

限于收购存在同业竞争的

企业的股权、资产；要求可

能的竞争方在限定的时间

内将构成同业竞争业务的

企业的股权、资产转让给无

关联的第三方；若可能的竞

争方在现有的资产范围外

获得了新的与上市公司、上

海华明及其下属企业的主

营业务存在竞争的资产、股

权或业务机会，可能的竞争

方将授予上市公司、上海华

明及其下属企业对该等资

产、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及对

该等业务机会的优先参与

权，上市公司、上海华明及

其下属企业有权随时根据

业务经营发展的需要行使

该等优先权。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严格履行

北京中金国联元泰投资发

展中心（有限合伙）、珠海

普罗中合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国投创新

（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北京国投协力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

国投协力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安信乾能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宏璟泰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业绩补偿

承诺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集团有

限公司独自承担盈利补偿

期第一年、第二年的补偿义

务，上海华明全体股东承担

盈利补偿期第三年的补偿

义务，其中普罗中合、安信

乾能、上海国投、北京中金、

北京国投、国投创新仅以其

通过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

市公司的股份数量的

１０％

（即

９

，

８２７

，

２４２

股）为限向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超出部分

由华明集团按约定方式向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５

年已履行

完毕，

２０１６

年

正在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李胜军、郭伯春、刘毅、管

彤

其他承诺

１

、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本人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

业务，未拥有与公司存在同

业竞争企业的股份、股权或

任何其他权益；本人承诺在

持有公司股份期间，不会以

任何形式从事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

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公司

的竞争企业提供任何资金、

业务及技术等方面的帮助。

２

、针对济南法因

１

栋办公楼

及

２

栋单层生产车间局部占

压规划道路红线和道路绿

化带，面临将来因服从市政

规划需要进行拆迁而发生

资产损失的风险，本人承

诺：如果上述建筑物一旦被

拆除，本人将在拆除之日起

十日内，就济南法因因此而

遭受的损失，按照本人在与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有限公

司（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的前身）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之日（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持有济南法因

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一

次性足额补偿予济南法因，

且本人就该等补偿责任与

上述协议签署日济南法因

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李胜军、郭伯春、刘毅 其他承诺

１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起的六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以

实际行动维护上市公司信

用体系，切实保护投资者利

益。

２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起的

六个月内，计划择机通过证

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

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不少

于其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累计减

持股票金额的

１０％

。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

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０．４４％

至

３９．９８％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８

，

５００

至

１４

，

１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８

，

４６２．９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公司完成资产重组后，业绩持续稳定增长

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企业合并》中关于“反向购买”的规定，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包括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原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而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将只包括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数据。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０７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备查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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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

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

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出席监事

3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萍先生主持

,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

,

形

成决议如下

:

一、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

告》。

我们对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

,

做出如下审核意见

:

1.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

2.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3.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

,

我们保证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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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会

议参加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

,

实际表决的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肖毅先生召集、主持

,

公司监事、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发布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摘要刊登在

2016

年

4

月

27

日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建辉 董事 因公出差 曹东英

公司负责人张劲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延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庞海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７８

，

２１２

，

２５４．６０ １１７

，

３３８

，

００５．６３ ５１．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２１

，

２９３．１１ ２

，

０９５

，

５７８．６８ －７０．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７

，

６０９

，

９１０．９４ －７

，

１７３

，

７１８．５１ －１４５．４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１

，

５１８

，

９３５．９７ －４９

，

０３４

，

６５２．１１ ７６．５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１ －８２．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１ －８２．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４

，

２７２

，

４３４

，

９１５．９２ ４

，

１７９

，

８３９

，

１９４．７４ ２．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８７０

，

０７１

，

９７３．０８ １

，

８６９

，

４５０

，

３８３．９５ ０．０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１

，

２５３．５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０

，

１４３

，

８３５．５９

债务重组损益

２５７

，

８８１．２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０

，

８８４．０４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１９８

，

５４７．９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１

，

５９５．３９

合计

１８

，

２３１

，

２０４．０５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６

，

３８９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七星华电科

技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０．１２％ １７６

，

５１５

，

７２０ ０

北京硅元科电微

电子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３％ １３

，

１５０

，

３００ １１

，

９６９

，

０２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华商

新锐产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３．５１％ １２

，

３５８

，

９１２ 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８％ ８

，

７４９

，

３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华商

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６７％ ５

，

８８７

，

９１４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华商

未来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５１％ ５

，

３１４

，

１８７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华商

动态阿尔法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２％ ５

，

００１

，

０５０ ０

嘉实基金

－

农业银

行

－

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６８％ ２

，

４０１

，

０３８ ０

华夏基金

－

农业银

行

－

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６１％ ２

，

１６３

，

８８２ 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嘉实

新机遇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９％ ２

，

０７８

，

５４６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７６

，

５１５

，

７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６

，

５１５

，

７２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新

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２

，

３５８

，

９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３５８

，

９１２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７４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７４９

，

３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主

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８８７

，

９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８８７

，

９１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未

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３１４

，

１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３１４

，

１８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动

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５

，

００１

，

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１

，

０５０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４０１

，

０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０１

，

０３８

华夏基金

－

农业银行

－

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１６３

，

８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６３

，

８８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新

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０７８

，

５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７８

，

５４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

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１７

，

８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１７

，

８４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未来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为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预付款项

2016

年

03

月

31

日为

85,744,441.36

元

,

比年初增加

146.01%,

主要原因是

:

材料采购预付款增

加所致。

2.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16

年

03

月

31

日为

73,973,212.97

元

,

比年初增加

33.65%,

主要原因是

:

设备采购预付

款增加所致。

3.

预收款项

2016

年

03

月

31

日为

262,587,680.21

元

,

比年初增加

60.80%,

主要原因是

:

预收销货款增加所

致。

4.

应交税费

2016

年

03

月

31

日为

17,020,171.10

元

,

比年初减少

48.27%,

主要原因是

:

年初未交增值税本期

上交所致。

5.

营业收入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178,212,254.60

元

,

比去年同期

117,338,005.63

元增加

51.88%,

主要原

因是

:

集成电路制造设备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6.

营业成本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101,058,653.95

元

,

比去年同期

55,742,546.68

元增加

81.30%,

主要原

因是

:

集成电路制造设备销售增加所致。

7.

营业税金及附加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1,729,214.07

元

,

比去年同期

646,353.43

元增加

167.53%,

主要

原因是

:

本期上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8.

管理费用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68,652,737.32

元

,

比去年同期

43,447,004.33

元增加

58.01%,

主要原因

是

:

无形资产摊销、固定资产折旧及研发费用的增加所致。

9.

资产减值损失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1,722,480.65

元

,

比去年同期

4,490,848.32

元减少

138.36%,

主要

原因是

:

本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变动所致。

10.

营业外收入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20,483,199.18

元

,

比去年同期

11,186,188.90

元增加

83.11%,

主要原

因是

:

本期政府补助由递延收益转入增加所致。

11.

营业外支出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31,851.83

元

,

比去年同期

285,736.33

元减少

88.85%,

主要原因是

:

本

期债务重组损失减少所致。

12.

所得税费用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5,234,114.82

元

,

比去年同期

2,855,908.53

元增加

83.27%,

主要原因

是

:

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增加所致。

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621,293.11

元

,

比去年同期

2,095,578.68

元减少

70.35%,

主要原因是

:

国家重大专项结项转无形资产导致计入管理费用的无形资产摊销和固定资产折旧增

加。

14.

其他综合收益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296.02

元

,

比去年同期

-10,415.50

元增加

102.84%,

主要原因是

:

本期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15.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212,324,652.81

元

,

比去年同期

136,047,618.16

元增加

56.07%,

主要原因是

:

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1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65,534,613.71

元

,

比去年同期

4,164,549.62

元

增加

1473.63%,

主要原因是

: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106,061,479.41

元

,

比去年同期

52,060,201.52

元增加

103.73%,

主要原因是

:

本期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38,492,693.42

元

,

比去年同期

16,576,979.25

元增加

132.21%,

主要原因是

:

本期支付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1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36,100,709.84

元

,

比去年同期

26,027,895.44

元增加

38.70%,

主要原因是

:

本期支出的研发费增加所致。

2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700.00

元

,

比去年

同期

1,008.55

元减少

30.59%,

主要原因是

: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21.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0.00

元

,

比去年同期

490,000.00

元减少

100.00%,

主要原因

是

:

去年同期新设子公司吸收货币资金所致。

22.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133,446,176.10

元

,

比去年同期

75,210,000.00

元增加

77.43%,

主要原因是

:

本期取得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23.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8,609,501.57

元

,

比去年同期

2,712,

299.19

元增加

217.42%,

主要原因是

:

本期支付短期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2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016

年

1-3

月发生数为

4,873.61

元

,

比去年同期

16,850.04

元减

少

71.08%,

主要原因是

:

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

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圆合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持有的北京北方微电

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60403

号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

在规定

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七星电子关于深交所《关于对北京七星华创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回复的公

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星电子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星电子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北京硅元科电

微电子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股份锁定

公司股东硅元

科电承诺：自

公司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

起一年内不转

让，自第二年

起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北京七星华电

科技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控股股东七星

集团承诺确认

及保证目前与

七星电子之间

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的同业竞

争，将来也不

从事与七星电

子经营范围相

同或相近的业

务。

２００７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北京七星华电

科技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资产收购

控股股东七星

集团就其在匈

牙利出资设立

的全资子公

司

－

格林斯乐

设备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格林

斯乐

＂

）所经营

业务承诺如

下：

＂１

、自本承

诺出具之日起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在

格林斯乐薄膜

太阳能设备订

单累计达到

２０００

万欧元，

且其上一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

为正值时，本

公司承诺以经

北京市国资委

核准或备案的

评估价值为

准，由七星电

子以现金或发

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方式收购

格林斯乐，将

格林斯乐的全

部业务及资产

注入七星电

子。

＂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严格履行

北京电子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实际控制人北

京电控承诺如

下：本公司确

认及保证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

股的子公司主

营业务（除七

星电子外）目

前与七星电子

主营业务之间

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地同业竞

争，将来也不

从事与七星电

子经营范围相

同或相近的业

务。本公司在

实际控制七星

电子期间，本

公司及本公司

控股的子公司

主营业务（除

七星电子外）

不直接或间接

从事、发展或

投资与七星电

子经营范围相

同或相类似的

业务或项目；

不利用对七星

电子的了解和

知悉的信息协

助第三方从

事、发展或投

资与七星电子

相竞争的业务

或项目以及损

害和可能损害

七星电子利益

的其他竞争行

为。

２００７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１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１

，

８０２．６３

至

２

，

４０３．５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２

，

００２．９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份，预计主营业务收入同比有一定幅度增长。除特种元器件业务产品

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外，设备类业务中的光伏设备及锂离子动力电池制造设备业务

的订单增长较快，分别新增订单约

２．２

亿元和

０．６

亿元，与同期相比有了较大幅度的

增长。

同时管理费用上升，尤其是专项结项产生的摊销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７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３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５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５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７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１５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９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２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４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行业及业务介绍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劲松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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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4

月

26

日

,

下午

2: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25

日至

2016

年

4

月

26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5

日下午

3:00

至

2016

年

4

月

26

日下午

3: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1

号

M2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董事长张劲松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

,

代表股份

189,203,58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52,200,

000

股的

53.7205%,

其中

: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人

,

代表股份

189,076,42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52,

200,000

股的

53.6844%

。

(

议案

6

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

其他

2

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

12,560,7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52,200,000

股的

3.5664%

。

)

2

、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4

人

,

代表股份

127,16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52,200,000

股的

0.0361%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

其中

,

“议案

6

”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

股东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89,203,58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89,203,58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3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189,203,58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4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89,203,58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5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89,203,58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

同意

12,687,868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12,687,86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

同意

12,687,868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89,203,58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89,203,58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

同意

12,687,868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3

月

31

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贺维先生、赵立峰先生

3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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